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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號調整。 

約定條款 

壹、新臺幣存款一般約定條款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版號調整。 

 

第一~第二十七條 略 

第二十八條 

立約人同意於 貴行開立之新臺幣存款帳戶一年以上無

存提交易紀錄且帳戶餘額未達 貴行規定金額， 貴行得

逕行暫停或終止該帳戶之部分或全部自動化通路提領現

金及轉出交易功能(包括但不限於 ATM、網路銀行、行動

銀行 APP、電話銀行及電子支付等服務），毋須另行通知

立約人。客戶如欲解除前述限制，應親自至 貴行任一分

行臨櫃或以 貴行提供之其他方式，配合重新核對身分，

經 貴行確認無疑慮後，始得恢復或啟用該帳戶部分或全

部之自動化通路交易功能。 

第二十九條 

立約人申辦新臺幣存款業務(不含支票存款開戶)，得出具

授權書載明授權範圍由代理人代辦。惟 貴行明知或可得

而知其無權代理時，不在此限。 

第一~第二十七條 略 

第二十八條 

立約人申辦新臺幣存款業務(不含支票存款開戶)，得出具

授權書載明授權範圍由代理人代辦。惟 貴行明知或可得

而知其無權代理時，不在此限。 

 

1.新增久未往來

帳戶限制交易之

約定條款內容。 

2.後續章節依序

調整。 

 


